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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鋼筋混凝土構造及加強磚造建築物結構安全耐震能力初步評估

之評估內容及評分表 

項

次 
項目 配分 評估內容 

權

重 
(1) 

評

分 

1 

結構 

系統 

靜不定程度 5 
□單跨(1.0) □雙跨(0.67) □三跨(0.33) □四

跨以上(0) 
  

2 
地下室面積

比，ra 
2 0.15.1/)5.1(0  ar ；ra:地下室面積與建築面積之比 

  

3 平面對稱性 3 □不良(1.0) □尚可(0.5) □良(0)   

4 立面對稱性 3 □不良(1.0) □尚可(0.5) □良(0)   

5 梁之跨深比 b 3 08   5/)8(83   0.13  wbbwbwb ，；，；， 當當當    

6 柱之高深比 c 3 06   4/)6(62   0.12  wccwcwc ，；，；， 當當當    

7 軟弱層顯著性 3 □高(1.0) □中(0.67) □低(0.33) □無(0)   

8 

結構 

細部 

塑鉸區箍筋細

部(由設計年度

評估) 

5 

□63 年 2 月以前(1.0) □63 年 2 月至 71 年 6 月

(0.67)  

□71 年 6月至 86年 5月(0.33) □86 年 5月以後

(0) 

  

9 
窗台、氣窗造成

短柱嚴重性 
3 □高(1.0) □中(0.67) □低(0.33) □無(0)   

10 
牆體造成短梁

嚴重性 
3 □高(1.0) □中(0.67) □低(0.33) □無(0)   

11 

結構 

現況 

柱之損害程度 2 □高(1.0) □中(0.67) □低(0.33) □無(0)   

12 牆之損害程度 2 □高(1.0) □中(0.67) □低(0.33) □無(0)   

13 
裂縫鏽蝕滲水

等程度 
3 □高(1.0) □中(0.67) □低(0.33) □無(0)   

14 
定量 

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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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險度分數總計 100 危險度評分總計(P)  

額外評估項目： 

此部分為外加評分項目，評估人員應就表列「危險度額外增分」、「危險

度額外減分」事項評分，各項最高配分為 2 分，總共最高配分為 8 分；

減分最高配分為 2分 

危險度 

額外增分 

A 分期興建或工程品質有疑慮者  

B 曾經受災害者，如土石流、火災、震災、人為破壞等  

C 使用用途由低活載重改為高活載重使用者  

D 傾斜程度明顯者  

危險度 

額外減分 
a 使用用途由高活載重改為低活載重使用者  

危險度額外評分總計(S)  

危險度總評估分數 R=P+S  

anit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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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(1)權重欄位由評估人員依評估內容評定後填列。 

(2)評估案件如為加強磚造者，評估項次 1、5、6、8、9、10 及 11 等 7 項不予

評分，項次 2 至 4、7、12 及 13 評分加總，乘以放大係數 2.5，再加上項

次 14 及 15 之分數後，即為危險度評分總計(P)值。 




